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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犯罪与洗钱活动相互交织渗透，洗钱犯罪充当助纣

为虐、为虎作伥的角色，洗钱手段不断翻新，涉案金额逐渐攀升，利用比特币等虚

拟货币洗钱的手段则更加隐蔽，给社会稳定、金融安全和司法公正造成了严重威胁

。

3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6个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其

中，陈某枝洗钱案就是利用虚拟货币新手段构成洗钱罪的典型案例。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枝，无业，系陈某波（另案处理）前妻。

（一）上游犯罪

2015年8月至2018年10月间，陈某波注册成立意某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未经国家

有关部门批准，以公司名义向社会公开宣传定期固定收益理财产品，自行决定涨跌

幅，资金主要用于兑付本息和个人挥霍，后期拒绝兑付；开设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

行虚拟币，通过虚假宣传诱骗客户在该平台充值、交易，虚构平台交易数据，并通

过限制大额提现提币、谎称黑客盗币等方式掩盖资金缺口，拖延甚至拒绝投资者提

现。2018年11月3日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陈某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

立案侦查，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陈某波潜逃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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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洗钱犯罪

2018年年中，陈某波将非法集资款中的300万元转账至陈某枝个人银行账户。201

8年8月，为转移财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陈某枝、陈某波二人离婚。2018年1

0月底至11月底，陈某枝明知陈某波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调查、立案侦查

并逃往境外，仍将上述300万元转至陈某波个人银行账户，供陈某波在境外使用。

另外，陈某枝按照陈某波指示，将陈某波用非法集资款购买的车辆以90余万元的低

价出售，随后在陈某波组建的微信群中联系比特币“矿工”，将卖车钱款全部转账

给“矿工”换取比特币密钥，并将密钥发送给陈某波，供其在境外兑换使用。陈某

波目前仍未到案。

二、诉讼过程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查办陈某波集资诈骗案中发现陈某枝洗钱犯罪线索，经立

案侦查，于2019年4月3日以陈某枝涉嫌洗钱罪将案件移送起诉。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提出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根据要求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调取证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指导商业银行等反洗钱义务机构排查可疑交易，

通过穿透资金链、分析研判可疑点，向公安机关移交了相关证据。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某枝

以

银行

转账、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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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比特币等方式帮

助陈某波向境外转移集资诈骗款，构

成洗钱罪

；陈某波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可以确认，

其潜逃境外不影响对陈某枝洗钱犯罪的

认定，于2019年10月9日以洗钱罪对陈某枝提起公诉。

三、裁判结果

2019年12月2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陈某枝犯洗钱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陈某枝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四、案例评析

（一）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界定

洗钱罪总是发生在“上游犯罪”之后，掩饰、隐瞒“上游犯罪”非法所得的非法性

质，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大的不同之处在

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包括七类犯罪，可以说洗钱罪是特殊领域的“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包括七种罪，具

体如下：1、毒品犯罪；2、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3、恐怖活动犯罪；4、走私犯

罪；5、贪污贿赂犯罪；6、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7、金融诈骗犯罪。本案中陈

某枝帮助洗钱的上游犯罪集资诈骗罪正是属于第七类“金融诈骗类犯罪”的范畴，

而普通的诈骗罪则不属于洗钱罪中的“上游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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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洗钱罪行为方式的认定

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只能由作为方式构成，共五种行为方式：1、提供资金账户；2、

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

助资金转移；

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

质。本案中，陈某枝为上游犯罪分子提供资金账户、以银行转账、兑换比特币等方

式帮助陈某波向境外转移集资诈骗款的行为，符合洗钱罪的客观行为方式。

（三）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洗钱罪的

认定

洗钱罪虽然作为下游犯罪，但是仍然是独立的犯罪，侵害了不同的法益。从惩治犯

罪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考虑，如果出现上游犯罪嫌疑人潜逃、死亡、未达到刑事责任

年龄等原因出现暂时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形，仍然可以

将上游犯罪作为洗钱犯罪的案内事实进行审查，根据相关证据能够认定上游犯罪的

，上游犯罪未经刑事判决确认不影响对洗钱罪的认定。

（四）“自洗钱”独立成罪对洗钱罪的影响

自洗钱的单独入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进行修订的最大“亮点”。在

传统规制赃物犯罪的思路下，认为本犯实施的洗钱活动是上游犯罪的延伸和后续行

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故在第191条中没有规定自洗钱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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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意味着上游犯罪分子在实施上述七

种犯罪后，又利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将违法所得“洗白”，可能会同时构成上游犯

罪与洗钱罪，数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侵犯了不同法益，应当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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